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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组通字 E2015〕 13号

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

吉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

高级职称的女跬专业技术人员退休

年龄问题的通知

各市 (州 )、 县 C市、区)党委组织部、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,长白山开发区工委党群工作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,

省直机关工委、省高校土委、省国资委党委组织部,省直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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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人事 (干部 )∷处,∷省属高等学校党委 :

现将∷《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机关事

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

休年龄问题的通知》 (组通字 (⒛15)“ 号)转发给你们,请

认真贯彻执行:∵Ⅱ ∴∷∷∷ ∷ ∷ ∷∷Ⅱ∶ ∷∷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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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关于桃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
职称的女跬专业技术入员退体年龄问题的通知

各省
`自
治区、直辖市党委组织部

`政
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(局 ),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、各人民团体干部人事部门,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9部分高

等学校党委:       
∷

为充分发挥女领导干部和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,经研

究并报中央领导同志同意,现就机关事业莫位县处级女千部和

具有高级职称 (含正1副 高级,下 同)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

休年龄问题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中的正、副县处级及相应职务层

次的女干部丿,事业单位中担任党务、行政管理工作的相当于正、

副处级的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,年满六

十周岁退休。

二、上述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如本

人申请,可以在年满五十五周岁时自愿退休。

三、年满六十周岁的少数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

员,因工作需要延长退休年龄的,仍按照《国务院关于高级专

家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 (国发 〔1983〕 141号 )、

《人事部关于高级专家退 (离 )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 (人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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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1”o〕 5号 )有关规定执行。    ∴ ∷

四、凡已办理退休手续的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

女性专业技术人员,不适用本通知,不予追溯♂ ∶ ∷ ∴

五、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

休年龄政策,社会关注度高,政策性强,涉及干部人才的切身

利益,各地各部门要加强领导,认真研究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

问题,做好思想政治工作,确保政策平稳落实。 ∷

六、本通知自2015年3月 1日 起执行,由 中共中央组织部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:负责解释。

中共 中央 组 织部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2015∠F2'用  16 日

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2015年 2月 歹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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